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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政府的答复 

捷克斯洛伐克

〔原件英文〕

C 1 9 8 4年9月5日〕

1. 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认为，拟订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 

是®际法委员会议程上的优先项目.它深信为了在这个问题上取得进展和迅速而具 

体的结果，委员会将从各国在大会（大会必须将本问题单列一个项@ )第六委员会 

讨论过程中表明的立场出发，或从书面提出的立场出发，委员会也将利用1 9 5 4 

年就治罪法草案进行工作时所取得的经验.

2. 捷克斯洛伐克以前已多次说明其就S际法委员会第三十五届会议工作报告1 

第6 9段所载问题的立场，

3. 对于在有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罪发生时，国际刑事责任应加诸何一法律主 

体的问题，我们认为刑事责任仅应加诸个人，亦即自然人.根据国际法应由个人 

承担刑事责任的概念，应构成治罪法基本原则之一，这一方式也符合《规约》和 

纽伦堡法庭判决书作为根据的原则.但这并不否定同国家所负国际责任的密切关 

系，因为构成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罪的某些行为（特另!J是以国家、政府首脑或国家 

代表资袼所进行者）将同时具有委员会所拟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所负责任草案第19 

条所规定的国际罪行的特点.但是，国际法上的国家责任并不具有国内法上刑事责 

任的内容.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所负责任问题，其中包栝对国际不法行为和国际 

犯罪行为所负责任在程度上有何不同的问题是另外一项研究的主题.因此，如果 

将®家对危害人类和乎憂安全罪所负责任问题从面家对国际不法行为所负责问题通 

盘范围内移出是不适当ât 已有建议提出来解决根据治罪法个人所负刑事责任和 

国家所负国际责任之间的关系问题；（例如，7/325号文件所载德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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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民主共和国的立场，根据该一立场，治罪法可以规定个人刑事责任的确定与国家 

所负国际责任是两回事，这可以作为解决这一问题的一个办法）.

4. 捷克斯洛伐克认为，不包括实施问题在内的1 9 5 4年草案，是要作为拟 

订治罪法的基础的•捷克澌洛伐克关于建立®际刑事管辖的立场，便是以该一假定 

为基减。因为，不论最初的任务为何，各国已接获请求对治罪法如何实施的问題表 

明立场，我们要强调一点，根据治罪法落实刑事责任的管辖权原则上应交付给国家 

法院，而不论触犯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的人是该国或另一国国民或无国籍人 

士，也不论犯罪行为地为该国或为另一国领土，或为不受任何国家管辖的一个区域. 

这并不排除将来一旦有此需要，设立类似纽伦堡法庭或东京法庭的临时国际刑事法 

庭的可能性•

5. 国家法院将按照治罪法的内容和法律规定进行裁判，在国内刑法上将其落 

实，包括作出判决在内，是治罪法缔约国的义务，不履行这义务的国家即应负国际 

责任•

6. 在已通过的各项国际公约中均可找到这一解决办法.

7. 例如在1 9 7 3年1 1月3 0日《禁止并惩治种族隔离罪行国际公约》第 

四条中，该公约缔约国承诺采取立法、司法和行政措施，按照本国的司法t辖权，

对触犯或被控触犯该公约所列举的行为的人，进行起诉、审判或惩罚，不论这些人 

是否住在罪行发生的国家的领土内，也不论他们是该国国民抑或其他®家的国民， 

抑或无国籍人士根据笫五条，被控觖犯该公约所列举的行为的人，得由对被告取得 

管辖权的该公约任何一个缔约国的主管法庭，或对那些已接受其管辖权的缔约®有 

管辖权的一个国际刑事法庭审判.

8•至于成立一个常设国际刑事法庭的构想，并不只是因为过去多次赏试均未=' 

成功，捷克斯洛伐克认为，这一解决办法不符合各国在现况之下相互关系的性质，



也不符合国家主权平等原则等国际法原则

9.按照大会关于拟翁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餘各项有关决议的精神, 

捷克斯洛伐克认为眼前最急切的任务是拟订明确界定个人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罪行 

的条款草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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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Î 《大会正式纪录，第三十八届会议，补编第1 0号》（A/3 8/1 0 )


